
臺北市政府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諮詢委員會第7屆第1次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0月2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會議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2樓 N202會議室 

會議主席：薛召集人春明                                紀錄：羅勝全                              

出席人員：王委員惠敏、白委員信昌、余委員文生、蕭委員秀玲、黃委員寶

雲、黃委員綵宸、蘇委員慧雯、陳委員靜如、蔡委員彥霖（楊股長

樹楨代）、黃委員雯婷、許委員嘉倪、陳委員惠琪、吳委員金盛、陳

委員忠和(韓警務正松儒代)、林委員夢蕙（林技正雪蘭代）、江委員

春慧、呂委員金儘、黃委員麗君、李委員秉真(林規劃師和誼代)、

湯委員皓宇。 

列席人員：民政局張科長貴華、李股長佩珊、李科員姿穎、社會局吳股長亞

凡、楊科員于箴、家防中心陳督導珮萱、教育局支援教師李佳錫、

專案教師李璿瑞、衛生局游股長文君、勞動局朱股長子鈞、就業服

務處游處長淑眞、勞動力重建處蕭課長家雯、黃課員佳淳、職能發

展學院蔡秘書叔真、文化局規劃師林和誼。 

壹、 主席致詞： 

今天是本屆第一次會議，歡迎各位委員提供本府各類新移民服務措施建議

與指導，帶領本府新移民業務向前邁進。 

貳、 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結論：紀錄確定。 

參、 上次及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列管案執行情形： 

說明：詳會議資料。 

案號/  案由 與會者發言摘要暨結論 

10706

2502 

教育局專班請持

續按進度辦理。

師資部分，可以

與鄰近之大學院

校合作，亦可延

攬在地新移民，

或是在臺留學生

擔任志工方式招

募 

黃委員綵宸 針對有華語需求之海外歸國新二代，在學校教育之

銜接上，目前整體狀況為何，是否訂定相關作業流

程。 

教育局 考量新移民二代歸國子女華語能力，針對個案在未

進入學校教育前，先轉介新住民家庭成長協會輔

導，之後進入學校再協助申請通譯到校服務。 

結論： 

1.本府新移民輔導業務自去年起已陸續推動新二代華語教學措

施，對於本府第一線服務新移民同仁，也已研擬相關表揚計

畫，歡迎第7屆委員提供建言。 

2.謝謝教育局彙整5都本案可借鑑之亮點，可供本府未來推動新

移民二代照顧服務措施之方向。 



3.請教育局參採委員建議，本案持續列管。 

10806

01 

請委員就6都新

移民照顧服務措

施或自身經驗提

出建言，提供本

市學習與精進。 

王委員惠敏 可規劃市府新移民 APP 或是 LINE@生活圈，及時提

供市民新移民相關服務措施或活動。 

民政局 本府設有9國語版新移民專區網站。經彙整本府各

局處提供之最新資訊，再依不同類別呈現最新消

息、服務措施、年度成果等新移民相關資訊。 

結論：有關委員建議事項續納入未來規劃辦理。本案解除列

管。 

10806

02 

為提升服務品

質，社會局、衛

生局可培育新移

民志工。 

黃委員綵宸 有關志工資料，民間單位是否可以申請運用。 

社會局 如民間團體活動有志工需求可以逕洽本局。 

結論：如民間團體有志工需求，可洽詢社會局，並依志工招募

相關規定辦理。本案解除列管。 

 

肆、 報告事項： 

第一案：臺北市政府強化新移民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108年第2次會議工

作情形概況。(報告單位：民政局)  

說明：詳會議資料。 

結論：洽悉備查。 

第二案：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強化國際移工照顧輔導措施工作小組108年度第

1次會議工作情形概況。(報告單位：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說明：詳會議資料。 

黃委員綵宸： 

1.移工議題是否適合於本會進行討論？另本委員會是否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可供諮詢？ 

2.本市移工以女性監護工比例較多，針對懷孕所造成工作中斷，市府是否有

相關權益的保障，以及懷孕前預防宣導辦理情形為何。 

社會局： 

本局兒少科於下一次移工工作小組會議，將針對移工所生之無國籍兒少後續

照護提供報告，相關資料也會提供大會。 

蘇委員慧雯： 

針對移工所生之無國籍兒少議題，行政院已定期辦理專案會議，分別由勞動

部、社家署及移民署針對各層面權益追蹤辦理。 

勞動局： 

1.有關移工議題列入本委員會，是依據今(108)年4月召開「印尼在臺勞工及

新移民與市長座談會」市長裁示事項辦理。 

2.本市移工如有懷孕情形，本局可協助辦理與雇主之協商，如需中止勞雇契



約者，本府設有安置中心可暫時安排移工入住，規劃後續生產及勞雇事

宜。 

結論： 

1.本案洽悉備查。 

2.有關無國籍兒少議題，請社會局下次會議報告；另請社會局提供有關

本府辦理情形及建議相關資料予蘇委員。 

第三案：臺北市新移民相關統計數據及執行情形如下：  

說明：詳會議資料。 

結論：洽悉備查。 

第四案：邀請本市民間團體或地方人士分享推動新移民各項服務措施之心

得。(報告單位：本委員會委員黃寶雲(新移民母語教學教師)) 

說明：詳會議資料。 

教育局： 

本市有2所前導國小(石牌、五常)辦理多元文化推廣，也成立新移民教學輔

導團，歡迎各位委員蒞臨指導。 

蕭委員秀玲： 

108新課綱已正式上路，有關學生選課、學習情形及師資來源，建議於下次

會議提出說明。 

蘇委員慧雯： 

感謝黃委員對於「火炬計畫」之肯定，歡迎委員提供移民署相關建言。 

黃委員寶雲： 

「火炬計畫」整體內容相當完整，對於師資可再增進專業職能，另計畫內容

應擴大宣導，以增加學校對計畫內容之熟悉。 

結論： 

1.請教育局於下次會議報告本市108課綱新住民語文教學辦理情形。 

2.請教育局比較5都新移民二代華語教學中可茲本府借鏡者，研擬本府

短、中期計畫。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上午11時40分 

 

 


